
附表 

編

號 

 

共有人姓名 

應有部分 

比    例 

訴訟費用 

負擔比例 

備註 

 

１ 張文貴 1371／8226 1371／8226  

２ 

張瑞豊、張淑卿、張鈞惠、張惠敏、張雅惠、林寶

猜、張弘欣、張君佩、張君黛、洪仲豪、張仲慧、張

仲賢、洪仲志、張振立、王銘助律師即蘇大暨之遺產

管理人、呂阿滿、蘇偉舜、蘇俊彰、蘇俊豪、賴碧

姬、蘇育強、蘇育軍、蘇桂鳳、蘇桂香、蘇秋燕、張

敏聰、張麗玉、張菱虹、張秀桃、張瀞方、林榮土、

 

 

公同共有 

2／4 

 

 

 

 

連帶負擔 

2／4 

 

 

 

 

張頭

之繼

承人 

 



林鑫呈、林宣佑、林祐伃、楊有成、張徐緞、張祐

豪、張晉嘉、張芳玲、張瑜珊、黃秀勤、張祐福、張

雅棠、張珮蘐、黃惠卿、林泳守、林麗君、林美慧、

林慧萍、林慧如、林慧婷、張正忠、張秀盆、林秀

青、林秀熤、張秀玔、彭張香茶、張漢聰、張文山、

張清原、沈秀妙、張景亮、張慈恩、張瓊方、張憲

汛、張惠娟、張惠珮、張榮林、張木水、張換、張鈺

聆、洪清福、張美圓、洪允成、洪允文、洪秀鵑、洪

秀婷、洪清貴、張洪甚、陳秀英、洪永儒、洪美鈴、

洪美雯、洪美君、洪榮洲、張雅筑、洪紹翔、洪翠

繁、洪秀香、洪秀梅、洪士瑞、洪瑋駿、謝凡淇、謝

 



寶連、洪芳仙、洪鳳枝、洪麗綿、洪麗娟、洪麗婌、

黃金江、黃清碧、張黃審、黃勤、陳黃月橋、張錦

雲、張尊緯、張騏鵬、張治樺、張啓明、張啓東、林

富雯、林宜伶、林國棟、張淑芬、張后芬、施森保、

施彥豪、施怡菁、施慶堂、施慶森、葉施麗芬、施秋

田、施綠、楊施翠玉、施貴英、王玉歲、王春貴、王

春滿、王春梅、王進發、王春華 

３ 張文雄 1/6 1/6  

４ 洪靖雅 1/6 1/6  

 合 計 1/1 1/1  

 

 


